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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承担相关考务工作。  

5．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安排指导教师，开展规定的实验、实

践环节教学工作。  

6．承担学生学籍管理和毕业管理工作，并有专人负责教务系

统的数据传输及使用。  

三、学习中心的设立 

第五条 学习中心由学校、化工企业、园区管委会或地方政府

等多元主体合作共建。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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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的设施设备，以及相应的管理和指导队伍，保证按教学要求

开展实践教学。  

8．具有符合学习中心考试需求、相对稳定的标准化考试场地

和设施，设置有保密室，具备组织国家级考试的能力。  

9．符合国家与地方有关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第九条 拟申办学习中心的办学机构或单位须向石油和化工学

院提交申请，石油和化工学院根据学习中心的设置原则和设置条件，

对拟申办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和申报材料的审议，经评议合格的单位，

报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审批。  

第十条 国家开放大学总部批准设立学习中心后，在招生管理

系统和其他信息系统中为学习中心开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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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检查中存在问题的学习

中心，根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予以相应的处理。  

第十九条 暂停招生限期整改的学习中心，整改后须提交整改

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恢复招生。被撤销的学习中心，经过至少一

年的整改，其办学条件和相关工作有明显改善后，按新增学习中心

的程序申请设立学习中心。 

第二十条通过学校网站或公共媒体上公示对暂停招生限期整

改或予以撤销的学习中心的处理结果。  

六、其 他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

院。 

 

附表：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教学设施基本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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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教学设施 

基本要求 

项目 教学设施和软硬件要求 

办公 

设施 

1. 具有相对稳定的办公和教学场地，场地和设备设施能够

满足正常 办公需要。 

2. 办公计算机配置较高，每名工作人员至少拥有 1 台计

算机。  

校园 

网络 

1. 与公用互联网络连接，互联网接入总带宽不少于 lOOM。  

2. 无线网络覆盖不低于 60％的区域。 

3. 具有基本的网络设备，包括交换机、安全网关、设备专

用机柜、设备间等。 

普通 

教室 

1. 普通教室不少于 10间。每所教室容纳不少于 30 人。 

2. 教室数量与学生人数比不低于 1:1000。 

3. 每个教室能通过互联网播放视频课程。 

4. 每个教室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 

计算机 

教室 

1. 计算机教室不少于 1间，每个教室配备不少于 30台学

生用计算机和 1 台教师用计算机，每台计算机配置耳

麦，有系统恢复还原功能。  

2. 计算机组成局域网，每台计算机能够连接互联网，计算

机配置较高，能正常播放视音频和使用教学常用软件。  

多媒体 1. 多媒体教室数量不少于 1 间，容纳学生数量不少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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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人。 

2. 配备联网多媒体计算机、视频投影机或屏幕、实物投影

仪、教师 控制台和不间断电源等设备。 

3. 具有教师授课录制、电视节目接收、计算机画面演示、

实物投影和视音频播放等功能。 

4. 安装有双向视频系统，支持双向视频交流。  

图书资

料室 

（电子

阅览

室） 

1. 至少 1间图书资料室，可供学生借阅文字教材、参考资

料、音像资料。 

2. 配备有至少 2台计算机，可以连接互联网，使用数字图

书馆。 

3. 配置有一定数量的纸质图书、电子图书和期刊。  

资源管 

理系统 

1. 有数字化教学资源管理、播放、备份系统等。 

试卷 

保密室 

1. 房间必须是钢混（或者砖混）结构，具备防盗、防火、

防潮、防鼠等功能，配备铁门、铁窗、铁柜。 

2. 保密室要配备摄像头或相关报警设备，保密室或保密柜

配备双锁，钥匙由两人分别掌管。 

 


